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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名称：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

2．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6日（星期四）14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6日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6

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广东省清远市新城八号区方正二街1号锦龙大厦六楼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张丹丹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474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398,695,0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44.4972%。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379,465,004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42.351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70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为19,230,03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46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3．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397,576,5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95%；反对675,908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5%；弃权44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0%。

该提案获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97,575,9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93%；反对676,608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7%；弃权44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0%。

该提案获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97,572,8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5%；反对676,608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7%；弃权44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8%。

该提案获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397,495,6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92%；反对1,094,408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5%；弃权10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

该提案获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397,449,0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75%；反对1,180,208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0%；弃权6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该提案获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非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397,048,4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56%；反对1,234,408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9%；弃权5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该提案获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397,374,0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87%；反对1,231,008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8%；弃权9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该提案获通过。

关联股东张丹丹女士回避了对第6项提案的表决，因此张丹丹女士所代表的公司股份354,500股不

计入第6项提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东雪、吴卓然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关于中信证券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暂停新增签约的公告

自2025年6月30日起，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暂停中信证券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新增投资者办理签约业务，已签约投资者的申

购、赎回业务正常办理。

风险提示：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

产，但不保证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集合计划前应认真阅

读本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咨询方式：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548转5。

公司网址：www.citicsam.com。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7日

中信证券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6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信证券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简称 中信证券现金添利

基金主代码 90005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7月2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信证券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 ）、《中信证券现金添利货

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收益集中支付日期 2025年6月27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2025年3月26日至2025年6月25日止

2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实际每万份集合计划净收益=集合计划本次分红期净收益/本次分红期份额累计积

数×10000�其中： （1） 投资者份额累计积数=∑本次分红期该投资者每日份额

（2）本次分红期份额累计积数=∑本次分红期全体投资者份额累计积数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

人。

收益支付办法 现金分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集合计划向投资者分配的集合计划收益，投资者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履行纳税

义务。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资产管理合同与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执行。

注：（1）由于本集合计划分红方式暂不包括红利再投，因此不存在收益结转基金份额

的情况；

（2）本期可供分配利润为3,703,537.25元，分配金额为3,703,537.25元，分配比例为

100%。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当日申购的集合计划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收益分配权；当日赎回的集合计划

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不享有收益分配权。

（2）当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赎回其持有的集合计划份额时，当期收益将在分红时结转

进行支付。

（3）当进行收益支付时，如投资者的实际结转收益为正，则为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进

行现金支付收益；如投资者的实际结转收益等于零时，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的集合计划份

额保持不变；如投资者的实际结转收益为负，则为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缩减相应的集合计

划份额，遇投资者剩余集合计划份额不足以缩减的情形，集合计划管理人将根据内部应急

机制替投资者垫付资金保障集合计划平稳运行，并保留向该投资者追索相应资金的权利。

（4）本次分红期即收益累计期间：自2025年3月26日至2025年6月25日止。

（5）本公告所述的“基金” 也包括按照《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

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要求完成变更后的证券公司大集合资

产管理产品。

（6）风险提示：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

划资产，但不保证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集合计划前应认

真阅读本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7） 咨询方式：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548转5， 公司网址：

www.citics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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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0.1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2 － 2025/7/3 2025/7/3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3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的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1.50元现金红利（含税）。

若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 公司实施权益分派的基数发生变动， 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

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次利润分配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1,207,166,838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的18,225,976股后的股份1,188,940,862股为基数， 向全体A股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78,341,129.3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参考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送转，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

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每股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计算公式如下：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

188,940,862股×0.15元）÷1,207,166,838股≈0.15元。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送股和转增股本，因此，公司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5）÷（1+0）=（前收盘价格-0.15）。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2 － 2025/7/3 2025/7/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及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外，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

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本次利润分配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2.自行发放对象

大连东软控股有限公司、阿尔派电子（中国）有限公司、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阿尔派株

式会社、SAP� SE、 东芝数字解决方案株式会社等六家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

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公司暂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15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

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 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35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3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

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相关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

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进行派发。 根据《关

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由公

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5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

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

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

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居民企业的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

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0.1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4-83662115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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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

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历次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于2024年2月26日召开的公司十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2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

关公告。

于2024年2月26日召开的公司十届四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2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上的相关公告。

2024年2月28日，公司披露了《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

名单》。

2024年2月26日，公司在公司网站将《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 ）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4年2月26日至2024年3月6日。

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公司已披露了《东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于2024年3月7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时，公司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核查情况，披露了《东软集团

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

于2024年3月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于2024年3月8日召开的公司十届九次董事会、十届六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4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

容，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3月1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公司十届二十次董事会、 十届十四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行权价格调整的决策程序

于2025年6月25日召开的公司十届二十二次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9

名，实到9名，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刘积仁、荣新节、王经锡、宋清君等4人回避

表决。 本议案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于2025年6月25日召开的公司十届十五次监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会监事5名，

实到5名，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

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本次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的现金分红比例，即每10股派发1.50元人民币现金红利（含税）。 公司2024年度权益

分派将于2025年7月3日实施。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

股票期权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

应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但任何调整不得导致行权价格低于股票面值。 调整方法如下：

P＝P0-V，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

须大于1。 ” 为此，行权价格将由8.10元/股调整为7.95元/股。

三、本次调整行权价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行权价格，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激励计划的继

续实施。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经审查，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本次调整行权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调整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

害公司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实质性影响。 同意公司

将行权价格调整为7.95元/股。

五、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行权价格，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将行权价格调整为7.95元/股。 上述事项已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

按规定调整《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相关事宜。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

本次调整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的原因、本次调整的方法及本次调整后的行权价格符合《管理办法》《东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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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路450号枫林国际大厦二期六楼裙楼6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0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0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95,389,89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004,333,62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91,056,2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594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4.049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0.54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秋华先生主持，

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网络投票仅针对A股股东）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律师

于股东会上担任监票人。 本公司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和《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霍文逊先生、独立董事万钧女士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钟涛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9,210,128 99.7444 2,867,678 0.1431 2,255,821 0.1125

H股 390,613,971 99.8869 440,500 0.1126 1,800 0.0005

普通股合计： 2,389,824,099 99.7676 3,308,178 0.1382 2,257,621 0.0942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8,920,785 99.7299 3,126,021 0.1560 2,286,821 0.1141

H股 390,394,571 99.8308 660,000 0.1688 1,7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2,389,315,356 99.7464 3,786,021 0.1581 2,288,521 0.0955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9,196,828 99.7437 2,873,334 0.1434 2,263,465 0.1129

H股 390,613,971 99.8869 440,600 0.1127 1,7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2,389,810,799 99.7671 3,313,934 0.1383 2,265,165 0.0946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9,126,922 99.7402 2,982,884 0.1488 2,223,821 0.1110

H股 390,425,275 99.8386 629,196 0.1609 1,800 0.0005

普通股合计： 2,389,552,197 99.7563 3,612,080 0.1508 2,225,621 0.0929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9,294,993 99.7486 4,942,734 0.2466 95,900 0.0048

H股 390,984,571 99.9817 70,000 0.0179 1,7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2,390,279,564 99.7867 5,012,734 0.2092 97,600 0.0041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9,236,287 99.7457 2,881,640 0.1438 2,215,700 0.1105

H股 390,614,071 99.8869 440,500 0.1127 1,7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2,389,850,358 99.7687 3,322,140 0.1387 2,217,400 0.0926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68,226,667 98.1986 33,886,560 1.6906 2,220,400 0.1108

H股 327,098,108 83.6448 63,956,463 16.3548 1,700 0.0004

普通股合

计：

2,295,324,775 95.8226 97,843,023 4.0846 2,222,100 0.0928

8、议案名称：关于发行债务融资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7,437,683 99.6559 4,671,244 0.2331 2,224,700 0.1110

H股 390,611,271 99.8862 443,300 0.1134 1,7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2,388,048,954 99.6935 5,114,544 0.2136 2,226,400 0.092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7,438,683 99.6560 4,677,644 0.2334 2,217,300 0.1106

H股 390,611,271 99.8862 443,300 0.1134 1,7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2,388,049,954 99.6936 5,120,944 0.2138 2,219,000 0.0926

10.00议案名称：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0.01议案名称：本次债券的票面金额和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7,429,883 99.6556 4,680,344 0.2335 2,223,400 0.1109

H股 390,611,271 99.8862 443,300 0.1134 1,7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2,388,041,154 99.6932 5,123,644 0.2139 2,225,100 0.0929

10.02议案名称：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7,410,983 99.6546 4,697,744 0.2344 2,224,900 0.1110

H股 390,611,171 99.8862 443,400 0.1134 1,7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2,388,022,154 99.6924 5,141,144 0.2146 2,226,600 0.0930

10.03议案名称：债券品种及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7,431,583 99.6556 4,677,144 0.2334 2,224,900 0.1110

H股 390,611,171 99.8862 443,400 0.1134 1,7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2,388,042,754 99.6933 5,120,544 0.2137 2,226,600 0.0930

10.04议案名称：还本付息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7,423,583 99.6552 4,683,144 0.2337 2,226,900 0.1111

H股 390,611,171 99.8862 443,400 0.1134 1,7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2,388,034,754 99.6929 5,126,544 0.2141 2,228,600 0.0930

10.05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7,426,783 99.6554 4,682,744 0.2336 2,224,100 0.1110

H股 390,611,171 99.8862 443,400 0.1134 1,7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2,388,037,954 99.6931 5,126,144 0.2140 2,225,800 0.0929

10.06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7,668,577 99.6675 4,446,450 0.2218 2,218,600 0.1107

H股 390,611,171 99.8862 443,400 0.1134 1,7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2,388,279,748 99.7032 4,889,850 0.2041 2,220,300 0.0927

10.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7,418,477 99.6550 4,684,050 0.2337 2,231,100 0.1113

H股 390,611,171 99.8862 443,400 0.1134 1,7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2,388,029,648 99.6927 5,127,450 0.2141 2,232,800 0.0932

10.08议案名称：担保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7,397,277 99.6539 4,677,050 0.2334 2,259,300 0.1127

H股 390,611,171 99.8862 443,400 0.1134 1,7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2,388,008,448 99.6918 5,120,450 0.2138 2,261,000 0.0944

10.09议案名称：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7,424,877 99.6553 4,651,950 0.2321 2,256,800 0.1126

H股 390,611,171 99.8862 443,400 0.1134 1,7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2,388,036,048 99.6930 5,095,350 0.2127 2,258,500 0.0943

10.10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7,432,977 99.6557 4,651,650 0.2321 2,249,000 0.1122

H股 390,611,171 99.8862 443,400 0.1134 1,7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2,388,044,148 99.6933 5,095,050 0.2127 2,250,700 0.0940

10.11议案名称：上市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7,435,177 99.6558 4,647,250 0.2319 2,251,200 0.1123

H股 390,611,171 99.8862 443,400 0.1134 1,7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2,388,046,348 99.6934 5,090,650 0.2125 2,252,900 0.0941

10.12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7,444,077 99.6563 4,649,750 0.2320 2,239,800 0.1117

H股 390,611,171 99.8862 443,400 0.1134 1,7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2,388,055,248 99.6938 5,093,150 0.2126 2,241,500 0.0936

10.13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对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的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7,437,677 99.6559 4,663,750 0.2327 2,232,200 0.1114

H股 390,611,171 99.8862 443,400 0.1134 1,7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2,388,048,848 99.6935 5,107,150 0.2132 2,233,900 0.0933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4,434,179 98.5083 27,595,092 1.3767 2,304,356 0.1150

H股 334,381,762 85.5073 56,672,809 14.4923 1,700 0.0004

普通股合

计：

2,308,815,941 96.3858 84,267,901 3.5179 2,306,056 0.096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8,350,

360

97.6388

4,942,

734

2.3163 95,900 0.0449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208,291,

654

97.6112

2,881,

640

1.3504

2,215,

700

1.0384

7

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

计划的议案

177,282,

034

83.0793

33,886,

560

15.8802

2,220,

400

1.0405

9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

债券条件的议案

206,494,

050

96.7688

4,677,

644

2.1921

2,217,

300

1.0391

10.00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

案

- - - - - -

10.01

本次债券的票面金额和

发行规模

206,485,

250

96.7647

4,680,

344

2.1933

2,223,

400

1.0420

10.02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206,466,

350

96.7559

4,697,

744

2.2015

2,224,

900

1.0426

10.03 债券品种及期限

206,486,

950

96.7655

4,677,

144

2.1918

2,224,

900

1.0427

10.04 还本付息方式

206,478,

950

96.7618

4,683,

144

2.1947

2,226,

900

1.0435

10.05 发行方式

206,482,

150

96.7633

4,682,

744

2.1945

2,224,

100

1.0422

10.06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

配售的安排

206,723,

944

96.8766

4,446,

450

2.0837

2,218,

600

1.0397

10.07 募集资金用途

206,473,

844

96.7594

4,684,

050

2.1951

2,231,

100

1.0455

10.08 担保情况

206,452,

644

96.7494

4,677,

050

2.1918

2,259,

300

1.0588

10.09 偿债保障措施

206,480,

244

96.7624

4,651,

950

2.1800

2,256,

800

1.0576

10.10 承销方式

206,488,

344

96.7662

4,651,

650

2.1799

2,249,

000

1.0539

10.11 上市安排

206,490,

544

96.7672

4,647,

250

2.1778

2,251,

200

1.0550

10.12 决议有效期

206,499,

444

96.7714

4,649,

750

2.1790

2,239,

800

1.0496

10.13

本次发行对董事会执行

委员会的授权

206,493,

044

96.7684

4,663,

750

2.1856

2,232,

200

1.04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中的第1-7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

上通过；第8-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中第10项议案

涉及对相关项下子议案的逐项表决，相关项下子议案均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见飞扬、孙静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0081� � � � � � � �证券简称：东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9

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6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新骏环路88号13B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6,523,9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31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士

龙先生主持。 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非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6,362,791 99.9613 101,280 0.0243 59,900 0.0144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6,362,391 99.9612 102,480 0.0246 59,100 0.0142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6,362,991 99.9613 101,380 0.0243 59,600 0.0144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6,364,091 99.9616 110,480 0.0265 49,400 0.0119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6,325,091 99.9522 160,180 0.0384 38,700 0.0094

6、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7,640 94.6171 110,580 3.6232 53,700 1.7597

7、议案名称：关于向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2,940 94.4631 107,280 3.5151 61,700 2.0218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5,991,761 99.8722 470,910 0.1130 61,300 0.0148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6,319,091 99.9508 110,680 0.0265 94,200 0.0227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固定资产处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4,638,275 99.5472 1,790,496 0.4298 95,200 0.0230

11、议案名称：关于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及应收账款坏账核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4,661,805 99.5529 1,796,766 0.4313 65,400 0.0158

1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6,351,691 99.9586 110,480 0.0265 61,800 0.0149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4,635,115 99.5465 1,830,656 0.4395 58,200 0.014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2,853,040 93.4834 160,180 5.2484 38,700 1.2682

6

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887,640 94.6171 110,580 3.6232 53,700 1.7597

7

关于向东风汽车财务

有限公司申请2025年

度综合授信的议案

2,882,940 94.4631 107,280 3.5151 61,700 2.0218

9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2,847,040 93.2868 110,680 3.6265 94,200 3.0867

12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

目及变更部分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2,879,640 94.3550 110,480 3.6200 61,800 2.025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中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为：5、6、7、9、12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6、7

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东风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伯庆、杨红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79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2025-062

债券代码：127047�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帝欧转债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欧家居” 或“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29

日、2025年5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于2025年5

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持

有人份额调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2025年5月24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

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 ）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及数量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已回购的帝欧家居A股普通股

股票。

公司于2021年11月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

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

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截止2022年10月

31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已完成。 在回购期间，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票14,648,900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3.62%， 实际回购期间为

2022年2月24日至2022年10月10日，其中最高成交价为12.6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92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23,346,033.25元（不含交易费用）。

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过户的股份数

量为14,648,9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3.62%。过户股份均来源于上述回购股份，实际用

途与回购方案的拟定用途不存在差异。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账户开立、认购和非交易过户情况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专户开立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本员

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证券账户名称为“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

股计划” ，证券账户号码为“0899480363” 。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认购情况

根据《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拟

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3,017.68万元，以“份”作为认购单位，每份份额为1元，本员工持股计

划的份额上限为3,017.68万份。

本员工持股计划实际认购份额为3,017.6734万份，实际认购资金总额为3,017.6734万

元，对应的实际受让的股份总数为1,464.89万股。 实际认购份额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拟认购份额。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 自筹资金和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不存在公司向持有人提供财务资助或为其贷款提供担保的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5年6月23日就本员工持股计划认购情况

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ZD10110号）。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非交易过户情况

2025年6月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

过户登记确认书》，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公司股票14,648,900股已于2025

年6月25日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过户至“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

划” 证券专用账户，过户股份数量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3.62%，过户价格为2.06元/股。

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后，公司全部有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

公司股本总额的10%；单个员工通过全部有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获股份权益对应的股票总

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

期不超过48个月，锁定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36个月，均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

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的认定

本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构成《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具体如下：

1、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江先生、刘进先生、陈伟先生、吴志雄先生未参加本员工持股计

划。 刘进先生子女的配偶周宸伊女士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刘进先生系本员工持

股计划的关联人；朱江先生、陈伟先生、吴志雄先生为刘进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朱江先生、陈

伟先生、吴志雄先生系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人。除此之外，本员工持股计划未与公司实际

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安排。

2、公司部分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在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提案时相关人员均将回避表决。本

员工持股计划未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安排。

3、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均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的相关安排。持有人

会议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最高权力机构，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监督本员工持

股计划的日常管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持有的份额相对分散，任意单一持有人均无法

对持有人会议及管理委员会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四、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会计处理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的规定：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

业绩条件才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

表日，应当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将按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进行会计处理，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

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

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